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號

原      告  葉圓璧 

            葉林全 

            葉世興 

            陳雅志 

            陳雅卿 

            陳義豐 

0000000000000000

            葉翁戀英

            葉啓雄 

            葉啓明 

            葉啟達 

            葉美玲 

上11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佳弘律師

被      告  嚴麗美 

            蔡賜崇 

訴訟代理人  林琳容 

被      告  陳燕秋 

訴訟代理人  趙文邦 

被      告  許登發 

0000000000000000

            馮詩筠 

            廖雪珠 

            葉育志 

            曹彥均 

            許澤宗 

0000000000000000

            李燕蓉 

            吳金柱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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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明    住○○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陳文飛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張姬美    住○○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顏林彩蜜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許月裡    住○○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林清香    住○○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簡麗雪    住○○市○○區○○○街00號4樓   

許清安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林欣瑩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蔡翁阿勉

            許永松    住○○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廖燕珍    住○○市○○區○○路000號

            劉昌黎 

            林香里 

            陳春燕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劉農山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吳泰郎 

            蔡秉呈 

            李炎燈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李文瑞 

            施富美 

            洪毓麟 

            粘琇玲 

            陳再明 

            陳再華 

兼

上3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澤華 

上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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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訟

代  理  人  吳存富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媁婷律師

            曾宥鈞律師

被      告  紀麗玲 

訴訟代理人  陳佳敏 

被      告  林榮富 

兼

訴訟代理人  周素貞 

被      告  洪木村 

            林張寶卿

            王淑惠 

            林金松 

            施美机 

            李佳香 

            林玉梅 

0000000000000000

            林芷均 

            林坤田 

            林黃阿秀

            林牡丹 

            黃添丁 

            張秋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劉美芳 

            梁榮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梁富棋 

被      告  陳枝森 

            黃茆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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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勝翔 

            劉秀惠 

            許秀玲 

            林榮華 

            吳惠娟 

            熊王素貞

            張志成 

            陳柏志 

            林榮松 

            王珮綺 

0000000000000000

            張春年 

            黃美綸 

            連崇岳 

0000000000000000

            蔡永田 

            李明隆 

            鄧玉梅 

            郭珍娜 

            許筑翔 

0000000000000000

            許筑偉 

            黃凱郁 

            許前   

            陳春發 

            游建生 

            陳碧瑾 

            陳再源 

            凌李淑媛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凌暐繽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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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凌雲平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

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

查被告凌倫芳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民國113年2月23日死亡，

惟其死亡前有委任被告許澤華為其本件訴訟之代理人，揆諸

首揭規定，本件訴訟尚不當然停止。又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

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乙節，經原告提出凌李淑媛、凌

暐繽、凌雲平戶籍謄本乙份、繼承系統表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㈢第293至299頁），並經原告於113年7月8日具狀對其聲

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289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

准許。另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

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

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謂不得

處分其物權，係指使物權發生變動之處分行為而言，不包括

事實上之處分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27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土地權利

之應登記者，僅以所有權、地上權、99年8月3日前發生之永

佃權、不動產役權、典權、抵押權、耕作權、農育權、依習

慣形成之物權為限；且同規則第27條規定亦已就辦理土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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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權利種類逐項列舉，其中法律擬制之法定地上權及法定

抵押權，均分別列為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9款及第14款，

然而並無任何「法定地役權」或者「袋地通行權」之登記，

是基於物權法定主義之規定，袋地通行僅係所有權相鄰關係

之作用，並非獨立之不動產物權，且確認通行權存在並非應

經登記之物權處分行為，故被告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

縱尚未就被告凌倫芳遺留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

記，於本件訴訟亦無影響，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

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

當事人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5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

時訴之聲明原為：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

○段000○000地號（下分稱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

地如附圖一所示A、B部分，面積約268平方公尺(實際以日後

測量為準)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嗣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新北

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測量後，原告於112年8月30日

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新北市○○

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

月2日莊土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A部

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

地有通行權存在。核此部分原告所為更正之聲明，乃基於地

政事務所測量結果所為，要屬補充及更正事實上陳述，揆諸

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亦應准許。

三、又按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及其通行方

法，互有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

具有確認訴訟性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在如何範圍

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

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等，並就周圍地之地理

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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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所有人雙方之利

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全辯論意旨

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形成訴訟性

質。經法院判決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

內，負有容忍之義務，不能對通行權人主張無權占有或請求

除去；倘周圍地所有人有阻止或是妨害通行之行為，通行權

人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或排除侵害，具有給付訴訟性

質。另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

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

件，此類型之訴訟事件乃確認訴訟性質，法院審理之訴訟標

的及範圍應受其聲明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

號判決要旨參照），且主張有通行權之人，以所欲通行之周

圍地所有人為被告，並聲明就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特定部

分土地為請求範圍，訴請法院判斷確認是否有通行權存在

者，既以特定部分土地為請求範圍，即非形成之訴，而係確

認之訴（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裁定要旨參

照）。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

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

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有通行相鄰之被

告所有系爭197地號、1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97地號土

地、系爭199地號土地）之必要，惟遭被告反對，原告就上

開土地是否有通行權存在即屬不明確，其私法上之地位即其

通行權在主觀上有受侵害之危險，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

決除去，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

四、被告張秋燕設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地下2

層之7，而本院對該址送達結果查無此人為由遭退件，有送

達事由報告書在卷可稽，核有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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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情形，依原告聲請（見本院卷㈠第187頁），本院於1

13年5月15日對其為公示送達，有本院113年5月15日公示送

達證書附卷可佐（本院卷㈢第181頁），業已合法踐行送達

程序。被告張秋燕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五、被告嚴麗美、陳燕秋、紀麗玲、林張寶卿、王淑惠、林金

松、施美机、李佳香、林玉梅、林芷均、林坤田、林黃阿

秀、林牡丹、黃添丁、陳枝森、黃茆淑惠、張勝翔、劉秀

惠、林榮華、熊王素貞、張志成、陳柏志、林榮松、王珮

綺、張春年、黃美綸、蔡永田、李明隆、鄧玉梅、郭珍娜、

許筑翔、許筑偉、黃凱郁、許前、游建生、陳碧瑾、陳再源

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198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198地號

土地之西邊鄰接系爭199地號、系爭197地號土地，東邊鄰接

水溝加蓋作為自行車專用道之水利用地，因該水利用地無法

作為指定建築線之私設巷道使用，故198地號土地屬於無法

連接至公路之袋地。又19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

區，為工業建地，其通常之使用為建築工業廠房，而系爭19

8地號土地因屬袋地而無從指定建築線進行建築工業廠房之

通常使用，具民法第787條第1項「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

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之要件，且此一狀況並非原告任

意行為所生，為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

之社會整體效益，因而有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如新北市新莊

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土地有通行權，以

指定建築線之必要。上開A、B部分土地本即供公眾所通行，

是原告就此部分土地有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

提起本訴。並聲明：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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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199地號土地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

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

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存在。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嚴麗美、蔡賜崇、陳燕秋、紀麗玲、洪木村、王淑惠、

施美机、林黃阿秀、劉美芳、梁榮吉、黃茆淑惠、張勝翔、

劉秀惠、許秀玲、林榮華、吳惠娟、熊王素貞、張志成、張

春年、李明隆、鄧玉梅、郭珍娜、黃凱郁、陳春發、游建

生、陳再源則以：原告共有之系爭198地號土地並非袋地，

且尚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現原告請求通行區域底下有停車

場，加上被告居住之大樓老舊，若讓大型機具車輛通行，顯

然會使被告等所有之建築物受損等語置辯。並聲明：請求駁

回原告之訴。

　㈡被告許登發、馮詩筠、廖雪珠、葉育志、曹彥均、許澤宗、

李燕蓉、吳金柱、李麗明、陳文飛、張姬美、顏林彩蜜、許

月裡、林清香、簡麗雪、許清安、林欣瑩、蔡翁阿勉、許永

松、廖燕珍、劉昌黎、林香里、陳春燕、劉農山、吳泰郎、

蔡秉呈、李炎燈、李文瑞、施富美、洪毓麟、粘琇玲、陳再

明、陳再華、凌倫芳（113年2月23日死亡）、許澤華等35人

（下合稱許登發等35人）則以：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與已

加蓋可供通行之水利地相通，實際上並非袋地，系爭198地

號土地經過東側之水利地後，即可通行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

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非不通公路，並非袋地，與民法第7

87條第1項鄰地通行權之要件不符。縱認系爭198地號土地為

袋地，原告之主張亦無理由，蓋被告等人所有之系爭197地

號、系爭199地號土地上之8米私設巷道旁為老舊且有85戶住

戶之住宅大樓，道路下方則為該住宅大樓之停車場，系爭停

車場年久失修，且因長年雨淋，鋼筋裸露甚為嚴重，如原告

欲通行該巷道之目的係為建築房屋，日後施工大型機具頻繁

通行，恐造成道路塌陷，屆時除停車場崩壞之外，巷道旁住

宅大樓之房屋結構亦將受到損害，對公共安全影響甚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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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物權編規定鄰地通行權之功能，旨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

聯絡袋地之通行問題，使土地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原告捨

棄通行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之水利地，主張欲通行被告等

人所有之197、199地號土地之8米私設巷道，造成被告等人

較大之損害，其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等語置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林榮富、周素貞則以：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系爭198

地號土地與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188巷相通連，原告即得

依此通行申請建築線。

　㈣被告林張寶卿、林金松、李佳香、林玉梅、林芷均、林坤

田、林牡丹、黃添丁、張秋燕、陳枝森、陳柏志、林榮松、

王珮綺、黃美綸、連崇岳、蔡永田、許筑翔、許筑偉、許

前、陳碧瑾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

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是否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為

袋地？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所有均未與公路相連接，需連接鄰地再連接公路，有

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卷一第405

頁）、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卷三第31

頁）可參，且經本院到場勘驗屬實，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

片（見卷一第401至402頁；卷二第311頁、第321至325頁）

可稽， 是系爭198地號土地未直接臨公路，周圍均為他人所

有之土地，必須經由通行周圍鄰地始能接至其他道路，為袋

地，被告林榮華、周素貞雖主張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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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利地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非袋

地云云，核與其等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1

頁；第263至265頁）不合，難認可採。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

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應可採信。

  ㈡原告請求確認就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

如附圖一即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測字第1

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

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有無理由？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

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

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從而明定周圍地所有人負

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947號、85年台

上字第178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袋地所有人之通行權，

應於通行必要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民法第787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是否為土地通常使用所

必要，應依土地位置、地勢、面積、用途及使用之實際情形

定之。其通行範圍以使袋地得為「通常使用」為已足，不得

因通行權人個人特殊用途、或道路是否整齊美觀之市容考

量，而損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益。而能否為通常使用，則須

斟酌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

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45號判決要旨參

照）。

　⒉經查：

　⑴原告主張通行之區域東南邊即為被告等所有之地下停車場建

物，有被告許澤華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資參照（見本院卷二第

255至257頁），另通行區域亦有住戶之雨遮附屬建物，有本

院112年6月29日勘驗筆錄、新莊地政事務所測量成果圖可稽

（見本院卷第401至402頁），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確認

通行權範圍面積為182.12平方公尺，通行範圍內尚有如附圖

一所示編號C之雨遮面積為10.12平方公尺、D部分面積12.22

平方公尺、D部分面積12.22平方公尺、E部分面積3.55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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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欲通行該巷道之目的係為建築房屋，日後施工大型建

築使用車輛通行該區域，則上開編號C、D、E將影響原告欲

通行之車輛，甚至原告欲通行之車輛，將有可能損毀上開雨

遮，增加相鄰關係之困惱。 

　⑵又觀之被告提出原告可通行之範圍如附圖二所示即由系爭19

8地號土地連接已加蓋可供通行之未登錄土地，通行至東北

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有被告周素貞提出現

場照片可資佐證（見卷一第545至553頁），而原告通行此區

域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而與公路連接，所需

相鄰地範圍如附圖二即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

圖所示，為A1、A2、A3、B區域，A1部分面積0.93平方公

尺、A2部分面積0.19平方公尺、A3部分面積64.94平方公

尺、B部分面積14.57平方公尺，B部分雖上有雨遮、建物及

石階，惟面積僅為14.57平方公尺，通行相鄰地範圍面積僅

為80.63平方公尺（計算式：0.93＋0.19＋64.94＋14.57＝8

0.63），與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範圍面積為182.12平方公尺

比較，難認原告請求通行區域為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

　⑶原告雖主張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通行範圍，現為供公眾通

行之道路，然查，果若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通行範圍現為

供公眾通行之通路，系爭198地號土地緊鄰此區域，原告即

可通行此道路，則系爭198地號土地非袋地，原告既主張系

爭土地為袋地，難認系爭198地號土地緊鄰之系爭197地號土

地、系爭199地號土地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此外，原告復

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為供公眾通

行之土地。又佐以原告提出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

第一類謄本記載，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其上有同

段建號11至建號92之建物，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197地號、

系爭199地號土地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111年重調字

第34號卷第107至201頁），及原告所有土地將系爭197地

號、系爭199地號土地與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阻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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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等交通工具不能通行至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之

情形，亦有現場照片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47頁），可見原

告主張通行範圍並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範圍，是原告通行

附圖一所示所示A、B部分，難認對被告等權益無影響。

　⑷原告復主張如原告依被告主張如附圖二所示通行區域，因通

行東邊鄰接水溝蓋之狹窄自行車道，無法指定建築線云云，

既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況依附圖二所示，為A1、A

2、A3、B區域，可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有

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資佐證（見卷三第321至325頁），系

爭198地號土地雖不得與公路連接，惟於依附圖二所示通行A

1、A2、A3、B區域，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

與公路連接後，非不能指定建築線，原告主張依附圖二所示

之通行方案不能指定建築線使用云云，難認可採。  　

  ⒊從而，原告通行附圖二所示A1、A2、A3、B區域，可連接新

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供原告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

對外聯絡至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連接通行至道

路之通行方案，為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而原告所

主張如附圖一所示經由被告所有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

土地，再連接公路，非屬最小侵害之通行方案。原告主張就

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A

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

土地通行權存在，依法不合，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訴請本院確認原

告對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

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

之土地通行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業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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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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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號
原      告  葉圓璧  
            葉林全  
            葉世興  
            陳雅志  
            陳雅卿  
            陳義豐  


            葉翁戀英
            葉啓雄  
            葉啓明  
            葉啟達  
            葉美玲  
上11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佳弘律師
被      告  嚴麗美  
            蔡賜崇  
訴訟代理人  林琳容  
被      告  陳燕秋  
訴訟代理人  趙文邦  
被      告  許登發  


            馮詩筠  
            廖雪珠  
            葉育志  
            曹彥均  
            許澤宗  


            李燕蓉  
            吳金柱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李麗明    住○○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陳文飛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張姬美    住○○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顏林彩蜜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許月裡    住○○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林清香    住○○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簡麗雪    住○○市○○區○○○街00號4樓    許清安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林欣瑩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蔡翁阿勉
            許永松    住○○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廖燕珍    住○○市○○區○○路000號
            劉昌黎  
            林香里  
            陳春燕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劉農山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吳泰郎  
            蔡秉呈  
            李炎燈  
          


被      告  李文瑞  
            施富美  
            洪毓麟  
            粘琇玲  
            陳再明  
            陳再華  
兼
上3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澤華  
上  一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吳存富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媁婷律師
            曾宥鈞律師
被      告  紀麗玲  
訴訟代理人  陳佳敏  
被      告  林榮富  
兼
訴訟代理人  周素貞  
被      告  洪木村  
            林張寶卿
            王淑惠  
            林金松  
            施美机  
            李佳香  
            林玉梅  


            林芷均  
            林坤田  
            林黃阿秀
            林牡丹  
            黃添丁  
            張秋燕  




            劉美芳  
            梁榮吉  


訴訟代理人  梁富棋  
被      告  陳枝森  
            黃茆淑惠
            張勝翔  
            劉秀惠  
            許秀玲  
            林榮華  
            吳惠娟  
            熊王素貞
            張志成  
            陳柏志  
            林榮松  
            王珮綺  


            張春年  
            黃美綸  
            連崇岳  


            蔡永田  
            李明隆  
            鄧玉梅  
            郭珍娜  
            許筑翔  


            許筑偉  
            黃凱郁  
            許前    
            陳春發  
            游建生  
            陳碧瑾  
            陳再源  
            凌李淑媛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凌暐繽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凌雲平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凌倫芳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民國113年2月23日死亡，惟其死亡前有委任被告許澤華為其本件訴訟之代理人，揆諸首揭規定，本件訴訟尚不當然停止。又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乙節，經原告提出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戶籍謄本乙份、繼承系統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㈢第293至299頁），並經原告於113年7月8日具狀對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289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另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謂不得處分其物權，係指使物權發生變動之處分行為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處分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2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土地權利之應登記者，僅以所有權、地上權、99年8月3日前發生之永佃權、不動產役權、典權、抵押權、耕作權、農育權、依習慣形成之物權為限；且同規則第27條規定亦已就辦理土地登記之權利種類逐項列舉，其中法律擬制之法定地上權及法定抵押權，均分別列為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9款及第14款，然而並無任何「法定地役權」或者「袋地通行權」之登記，是基於物權法定主義之規定，袋地通行僅係所有權相鄰關係之作用，並非獨立之不動產物權，且確認通行權存在並非應經登記之物權處分行為，故被告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縱尚未就被告凌倫芳遺留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於本件訴訟亦無影響，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下分稱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A、B部分，面積約268平方公尺(實際以日後測量為準)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嗣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測量後，原告於112年8月30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核此部分原告所為更正之聲明，乃基於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所為，要屬補充及更正事實上陳述，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亦應准許。
三、又按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及其通行方法，互有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具有確認訴訟性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等，並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所有人雙方之利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及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全辯論意旨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形成訴訟性質。經法院判決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內，負有容忍之義務，不能對通行權人主張無權占有或請求除去；倘周圍地所有人有阻止或是妨害通行之行為，通行權人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或排除侵害，具有給付訴訟性質。另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此類型之訴訟事件乃確認訴訟性質，法院審理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其聲明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判決要旨參照），且主張有通行權之人，以所欲通行之周圍地所有人為被告，並聲明就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特定部分土地為請求範圍，訴請法院判斷確認是否有通行權存在者，既以特定部分土地為請求範圍，即非形成之訴，而係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裁定要旨參照）。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有通行相鄰之被告所有系爭197地號、1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97地號土地、系爭199地號土地）之必要，惟遭被告反對，原告就上開土地是否有通行權存在即屬不明確，其私法上之地位即其通行權在主觀上有受侵害之危險，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
四、被告張秋燕設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地下2層之7，而本院對該址送達結果查無此人為由遭退件，有送達事由報告書在卷可稽，核有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情形，依原告聲請（見本院卷㈠第187頁），本院於113年5月15日對其為公示送達，有本院113年5月15日公示送達證書附卷可佐（本院卷㈢第181頁），業已合法踐行送達程序。被告張秋燕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五、被告嚴麗美、陳燕秋、紀麗玲、林張寶卿、王淑惠、林金松、施美机、李佳香、林玉梅、林芷均、林坤田、林黃阿秀、林牡丹、黃添丁、陳枝森、黃茆淑惠、張勝翔、劉秀惠、林榮華、熊王素貞、張志成、陳柏志、林榮松、王珮綺、張春年、黃美綸、蔡永田、李明隆、鄧玉梅、郭珍娜、許筑翔、許筑偉、黃凱郁、許前、游建生、陳碧瑾、陳再源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198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198地號土地之西邊鄰接系爭199地號、系爭197地號土地，東邊鄰接水溝加蓋作為自行車專用道之水利用地，因該水利用地無法作為指定建築線之私設巷道使用，故198地號土地屬於無法連接至公路之袋地。又19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為工業建地，其通常之使用為建築工業廠房，而系爭198地號土地因屬袋地而無從指定建築線進行建築工業廠房之通常使用，具民法第787條第1項「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之要件，且此一狀況並非原告任意行為所生，為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效益，因而有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土地有通行權，以指定建築線之必要。上開A、B部分土地本即供公眾所通行，是原告就此部分土地有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存在。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嚴麗美、蔡賜崇、陳燕秋、紀麗玲、洪木村、王淑惠、施美机、林黃阿秀、劉美芳、梁榮吉、黃茆淑惠、張勝翔、劉秀惠、許秀玲、林榮華、吳惠娟、熊王素貞、張志成、張春年、李明隆、鄧玉梅、郭珍娜、黃凱郁、陳春發、游建生、陳再源則以：原告共有之系爭198地號土地並非袋地，且尚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現原告請求通行區域底下有停車場，加上被告居住之大樓老舊，若讓大型機具車輛通行，顯然會使被告等所有之建築物受損等語置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㈡被告許登發、馮詩筠、廖雪珠、葉育志、曹彥均、許澤宗、李燕蓉、吳金柱、李麗明、陳文飛、張姬美、顏林彩蜜、許月裡、林清香、簡麗雪、許清安、林欣瑩、蔡翁阿勉、許永松、廖燕珍、劉昌黎、林香里、陳春燕、劉農山、吳泰郎、蔡秉呈、李炎燈、李文瑞、施富美、洪毓麟、粘琇玲、陳再明、陳再華、凌倫芳（113年2月23日死亡）、許澤華等35人（下合稱許登發等35人）則以：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與已加蓋可供通行之水利地相通，實際上並非袋地，系爭198地號土地經過東側之水利地後，即可通行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非不通公路，並非袋地，與民法第787條第1項鄰地通行權之要件不符。縱認系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原告之主張亦無理由，蓋被告等人所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上之8米私設巷道旁為老舊且有85戶住戶之住宅大樓，道路下方則為該住宅大樓之停車場，系爭停車場年久失修，且因長年雨淋，鋼筋裸露甚為嚴重，如原告欲通行該巷道之目的係為建築房屋，日後施工大型機具頻繁通行，恐造成道路塌陷，屆時除停車場崩壞之外，巷道旁住宅大樓之房屋結構亦將受到損害，對公共安全影響甚鉅。又民法物權編規定鄰地通行權之功能，旨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袋地之通行問題，使土地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原告捨棄通行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之水利地，主張欲通行被告等人所有之197、199地號土地之8米私設巷道，造成被告等人較大之損害，其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林榮富、周素貞則以：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系爭198地號土地與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188巷相通連，原告即得依此通行申請建築線。
　㈣被告林張寶卿、林金松、李佳香、林玉梅、林芷均、林坤田、林牡丹、黃添丁、張秋燕、陳枝森、陳柏志、林榮松、王珮綺、黃美綸、連崇岳、蔡永田、許筑翔、許筑偉、許前、陳碧瑾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是否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為袋地？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所有均未與公路相連接，需連接鄰地再連接公路，有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卷一第405頁）、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卷三第31頁）可參，且經本院到場勘驗屬實，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見卷一第401至402頁；卷二第311頁、第321至325頁）可稽， 是系爭198地號土地未直接臨公路，周圍均為他人所有之土地，必須經由通行周圍鄰地始能接至其他道路，為袋地，被告林榮華、周素貞雖主張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可通行水利地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非袋地云云，核與其等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1頁；第263至265頁）不合，難認可採。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應可採信。
  ㈡原告請求確認就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即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有無理由？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從而明定周圍地所有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947號、85年台上字第178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袋地所有人之通行權，應於通行必要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是否為土地通常使用所必要，應依土地位置、地勢、面積、用途及使用之實際情形定之。其通行範圍以使袋地得為「通常使用」為已足，不得因通行權人個人特殊用途、或道路是否整齊美觀之市容考量，而損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益。而能否為通常使用，則須斟酌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45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
　⑴原告主張通行之區域東南邊即為被告等所有之地下停車場建物，有被告許澤華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資參照（見本院卷二第255至257頁），另通行區域亦有住戶之雨遮附屬建物，有本院112年6月29日勘驗筆錄、新莊地政事務所測量成果圖可稽（見本院卷第401至402頁），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範圍面積為182.12平方公尺，通行範圍內尚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C之雨遮面積為10.12平方公尺、D部分面積12.22平方公尺、D部分面積12.22平方公尺、E部分面積3.55平方公尺，欲通行該巷道之目的係為建築房屋，日後施工大型建築使用車輛通行該區域，則上開編號C、D、E將影響原告欲通行之車輛，甚至原告欲通行之車輛，將有可能損毀上開雨遮，增加相鄰關係之困惱。 
　⑵又觀之被告提出原告可通行之範圍如附圖二所示即由系爭198地號土地連接已加蓋可供通行之未登錄土地，通行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有被告周素貞提出現場照片可資佐證（見卷一第545至553頁），而原告通行此區域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而與公路連接，所需相鄰地範圍如附圖二即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為A1、A2、A3、B區域，A1部分面積0.93平方公尺、A2部分面積0.19平方公尺、A3部分面積64.9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14.57平方公尺，B部分雖上有雨遮、建物及石階，惟面積僅為14.57平方公尺，通行相鄰地範圍面積僅為80.63平方公尺（計算式：0.93＋0.19＋64.94＋14.57＝80.63），與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範圍面積為182.12平方公尺比較，難認原告請求通行區域為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⑶原告雖主張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通行範圍，現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然查，果若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通行範圍現為供公眾通行之通路，系爭198地號土地緊鄰此區域，原告即可通行此道路，則系爭198地號土地非袋地，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為袋地，難認系爭198地號土地緊鄰之系爭197地號土地、系爭199地號土地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此外，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為供公眾通行之土地。又佐以原告提出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第一類謄本記載，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其上有同段建號11至建號92之建物，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111年重調字第34號卷第107至201頁），及原告所有土地將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與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阻隔致汽車等交通工具不能通行至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之情形，亦有現場照片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47頁），可見原告主張通行範圍並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範圍，是原告通行附圖一所示所示A、B部分，難認對被告等權益無影響。
　⑷原告復主張如原告依被告主張如附圖二所示通行區域，因通行東邊鄰接水溝蓋之狹窄自行車道，無法指定建築線云云，既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況依附圖二所示，為A1、A2、A3、B區域，可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有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資佐證（見卷三第321至325頁），系爭198地號土地雖不得與公路連接，惟於依附圖二所示通行A1、A2、A3、B區域，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與公路連接後，非不能指定建築線，原告主張依附圖二所示之通行方案不能指定建築線使用云云，難認可採。  　
  ⒊從而，原告通行附圖二所示A1、A2、A3、B區域，可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供原告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對外聯絡至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連接通行至道路之通行方案，為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而原告所主張如附圖一所示經由被告所有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再連接公路，非屬最小侵害之通行方案。原告主張就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存在，依法不合，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訴請本院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業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號

原      告  葉圓璧  

            葉林全  

            葉世興  

            陳雅志  

            陳雅卿  

            陳義豐  



            葉翁戀英

            葉啓雄  

            葉啓明  

            葉啟達  

            葉美玲  

上11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佳弘律師

被      告  嚴麗美  

            蔡賜崇  

訴訟代理人  林琳容  

被      告  陳燕秋  

訴訟代理人  趙文邦  

被      告  許登發  



            馮詩筠  

            廖雪珠  

            葉育志  

            曹彥均  

            許澤宗  



            李燕蓉  

            吳金柱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李麗明 

               住○○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陳文飛    住○

            ○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張姬美    住○○市○○

            區○○路000巷00號3樓  顏林彩蜜  住○○市○○區○○路

            000巷00號0樓  

            許月裡    住○○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林清香

                住○○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簡麗雪    住

            ○○市○○區○○○街00號4樓    許清安    住○○市○○區

            ○○路000巷00號2樓  林欣瑩    住○○市○○區○○路00

            0巷00號0樓  

            蔡翁阿勉

            許永松    住○○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廖燕珍

                住○○市○○區○○路000號

            劉昌黎  

            林香里  

            陳春燕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劉農山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吳泰郎  

            蔡秉呈  

            李炎燈  

          



被      告  李文瑞  

            施富美  

            洪毓麟  

            粘琇玲  

            陳再明  

            陳再華  

兼

上3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澤華  

上  一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吳存富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媁婷律師

            曾宥鈞律師

被      告  紀麗玲  

訴訟代理人  陳佳敏  

被      告  林榮富  

兼

訴訟代理人  周素貞  

被      告  洪木村  

            林張寶卿

            王淑惠  

            林金松  

            施美机  

            李佳香  

            林玉梅  



            林芷均  

            林坤田  

            林黃阿秀

            林牡丹  

            黃添丁  

            張秋燕  





            劉美芳  

            梁榮吉  



訴訟代理人  梁富棋  

被      告  陳枝森  

            黃茆淑惠

            張勝翔  

            劉秀惠  

            許秀玲  

            林榮華  

            吳惠娟  

            熊王素貞

            張志成  

            陳柏志  

            林榮松  

            王珮綺  



            張春年  

            黃美綸  

            連崇岳  



            蔡永田  

            李明隆  

            鄧玉梅  

            郭珍娜  

            許筑翔  



            許筑偉  

            黃凱郁  

            許前    

            陳春發  

            游建生  

            陳碧瑾  

            陳再源  

            凌李淑媛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凌暐繽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凌雲平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

    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

    被告凌倫芳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民國113年2月23日死亡，惟

    其死亡前有委任被告許澤華為其本件訴訟之代理人，揆諸首

    揭規定，本件訴訟尚不當然停止。又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凌

    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乙節，經原告提出凌李淑媛、凌暐

    繽、凌雲平戶籍謄本乙份、繼承系統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㈢第293至299頁），並經原告於113年7月8日具狀對其聲明承

    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289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另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

    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

    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謂不得處分其

    物權，係指使物權發生變動之處分行為而言，不包括事實上

    之處分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27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土地權利之應登記

    者，僅以所有權、地上權、99年8月3日前發生之永佃權、不

    動產役權、典權、抵押權、耕作權、農育權、依習慣形成之

    物權為限；且同規則第27條規定亦已就辦理土地登記之權利

    種類逐項列舉，其中法律擬制之法定地上權及法定抵押權，

    均分別列為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9款及第14款，然而並無

    任何「法定地役權」或者「袋地通行權」之登記，是基於物

    權法定主義之規定，袋地通行僅係所有權相鄰關係之作用，

    並非獨立之不動產物權，且確認通行權存在並非應經登記之

    物權處分行為，故被告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縱尚未就

    被告凌倫芳遺留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於本件

    訴訟亦無影響，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

    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

    當事人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5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

    時訴之聲明原為：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

    000○000地號（下分稱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

    附圖一所示A、B部分，面積約268平方公尺(實際以日後測量

    為準)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嗣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新北市新

    莊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測量後，原告於112年8月30日具狀

    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

    000○000地號土地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

    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A部分：面積1

    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

    存在。核此部分原告所為更正之聲明，乃基於地政事務所測

    量結果所為，要屬補充及更正事實上陳述，揆諸上開規定，

    於法並無不合，亦應准許。

三、又按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及其通行方

    法，互有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

    具有確認訴訟性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在如何範圍

    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

    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等，並就周圍地之地理

    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

    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所有人雙方之利

    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全辯論意旨

    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形成訴訟性

    質。經法院判決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內

    ，負有容忍之義務，不能對通行權人主張無權占有或請求除

    去；倘周圍地所有人有阻止或是妨害通行之行為，通行權人

    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或排除侵害，具有給付訴訟性質。

    另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

    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

    此類型之訴訟事件乃確認訴訟性質，法院審理之訴訟標的及

    範圍應受其聲明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判

    決要旨參照），且主張有通行權之人，以所欲通行之周圍地

    所有人為被告，並聲明就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特定部分土

    地為請求範圍，訴請法院判斷確認是否有通行權存在者，既

    以特定部分土地為請求範圍，即非形成之訴，而係確認之訴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裁定要旨參照）。次按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

    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有通行相鄰之被告所有系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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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土地）之必要，惟遭被告反對，原告就上開土地是否有通

    行權存在即屬不明確，其私法上之地位即其通行權在主觀上

    有受侵害之危險，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原告提

    起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

四、被告張秋燕設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地下2層之7

    ，而本院對該址送達結果查無此人為由遭退件，有送達事由

    報告書在卷可稽，核有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情形，依原告聲請（見本院卷㈠第187頁），本院於113年5月

    15日對其為公示送達，有本院113年5月15日公示送達證書附

    卷可佐（本院卷㈢第181頁），業已合法踐行送達程序。被告

    張秋燕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五、被告嚴麗美、陳燕秋、紀麗玲、林張寶卿、王淑惠、林金松

    、施美机、李佳香、林玉梅、林芷均、林坤田、林黃阿秀、

    林牡丹、黃添丁、陳枝森、黃茆淑惠、張勝翔、劉秀惠、林

    榮華、熊王素貞、張志成、陳柏志、林榮松、王珮綺、張春

    年、黃美綸、蔡永田、李明隆、鄧玉梅、郭珍娜、許筑翔、

    許筑偉、黃凱郁、許前、游建生、陳碧瑾、陳再源經合法通

    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198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198地號

    土地之西邊鄰接系爭199地號、系爭197地號土地，東邊鄰接

    水溝加蓋作為自行車專用道之水利用地，因該水利用地無法

    作為指定建築線之私設巷道使用，故198地號土地屬於無法

    連接至公路之袋地。又19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

    區，為工業建地，其通常之使用為建築工業廠房，而系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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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使用，具民法第787條第1項「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

    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之要件，且此一狀況並非原告任

    意行為所生，為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

    之社會整體效益，因而有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如新北市新莊

    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土地有通行權，以

    指定建築線之必要。上開A、B部分土地本即供公眾所通行，

    是原告就此部分土地有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

    提起本訴。並聲明：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

    系爭199地號土地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

    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

    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存在。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嚴麗美、蔡賜崇、陳燕秋、紀麗玲、洪木村、王淑惠、

    施美机、林黃阿秀、劉美芳、梁榮吉、黃茆淑惠、張勝翔、

    劉秀惠、許秀玲、林榮華、吳惠娟、熊王素貞、張志成、張

    春年、李明隆、鄧玉梅、郭珍娜、黃凱郁、陳春發、游建生

    、陳再源則以：原告共有之系爭198地號土地並非袋地，且

    尚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現原告請求通行區域底下有停車場

    ，加上被告居住之大樓老舊，若讓大型機具車輛通行，顯然

    會使被告等所有之建築物受損等語置辯。並聲明：請求駁回

    原告之訴。

　㈡被告許登發、馮詩筠、廖雪珠、葉育志、曹彥均、許澤宗、

    李燕蓉、吳金柱、李麗明、陳文飛、張姬美、顏林彩蜜、許

    月裡、林清香、簡麗雪、許清安、林欣瑩、蔡翁阿勉、許永

    松、廖燕珍、劉昌黎、林香里、陳春燕、劉農山、吳泰郎、

    蔡秉呈、李炎燈、李文瑞、施富美、洪毓麟、粘琇玲、陳再

    明、陳再華、凌倫芳（113年2月23日死亡）、許澤華等35人

    （下合稱許登發等35人）則以：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與已

    加蓋可供通行之水利地相通，實際上並非袋地，系爭198地

    號土地經過東側之水利地後，即可通行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

    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非不通公路，並非袋地，與民法第7

    87條第1項鄰地通行權之要件不符。縱認系爭198地號土地為

    袋地，原告之主張亦無理由，蓋被告等人所有之系爭197地

    號、系爭199地號土地上之8米私設巷道旁為老舊且有85戶住

    戶之住宅大樓，道路下方則為該住宅大樓之停車場，系爭停

    車場年久失修，且因長年雨淋，鋼筋裸露甚為嚴重，如原告

    欲通行該巷道之目的係為建築房屋，日後施工大型機具頻繁

    通行，恐造成道路塌陷，屆時除停車場崩壞之外，巷道旁住

    宅大樓之房屋結構亦將受到損害，對公共安全影響甚鉅。又

    民法物權編規定鄰地通行權之功能，旨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

    聯絡袋地之通行問題，使土地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原告捨

    棄通行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之水利地，主張欲通行被告等

    人所有之197、199地號土地之8米私設巷道，造成被告等人

    較大之損害，其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等語置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㈢被告林榮富、周素貞則以：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系爭198地

    號土地與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188巷相通連，原告即得依

    此通行申請建築線。

　㈣被告林張寶卿、林金松、李佳香、林玉梅、林芷均、林坤田

    、林牡丹、黃添丁、張秋燕、陳枝森、陳柏志、林榮松、王

    珮綺、黃美綸、連崇岳、蔡永田、許筑翔、許筑偉、許前、

    陳碧瑾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

    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是否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為袋

    地？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所有均未與公路相連接，需連接鄰地再連接公路，有

    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卷一第405頁）

    、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卷三第31頁）

    可參，且經本院到場勘驗屬實，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

    見卷一第401至402頁；卷二第311頁、第321至325頁）可稽

    ， 是系爭198地號土地未直接臨公路，周圍均為他人所有之

    土地，必須經由通行周圍鄰地始能接至其他道路，為袋地，

    被告林榮華、周素貞雖主張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可通行水

    利地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非袋地云

    云，核與其等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1頁；

    第263至265頁）不合，難認可採。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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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請求確認就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

    如附圖一即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測字第1

    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

    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有無理由？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

    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

    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從而明定周圍地所有人負

    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947號、85年台

    上字第178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袋地所有人之通行權，

    應於通行必要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民法第787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是否為土地通常使用所

    必要，應依土地位置、地勢、面積、用途及使用之實際情形

    定之。其通行範圍以使袋地得為「通常使用」為已足，不得

    因通行權人個人特殊用途、或道路是否整齊美觀之市容考量

    ，而損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益。而能否為通常使用，則須斟

    酌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綜

    合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45號判決要旨參照）

    。

　⒉經查：

　⑴原告主張通行之區域東南邊即為被告等所有之地下停車場建

    物，有被告許澤華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資參照（見本院卷二第

    255至257頁），另通行區域亦有住戶之雨遮附屬建物，有本

    院112年6月29日勘驗筆錄、新莊地政事務所測量成果圖可稽

    （見本院卷第401至402頁），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確認

    通行權範圍面積為182.12平方公尺，通行範圍內尚有如附圖

    一所示編號C之雨遮面積為10.12平方公尺、D部分面積12.22

    平方公尺、D部分面積12.22平方公尺、E部分面積3.55平方

    公尺，欲通行該巷道之目的係為建築房屋，日後施工大型建

    築使用車輛通行該區域，則上開編號C、D、E將影響原告欲

    通行之車輛，甚至原告欲通行之車輛，將有可能損毀上開雨

    遮，增加相鄰關係之困惱。 

　⑵又觀之被告提出原告可通行之範圍如附圖二所示即由系爭198

    地號土地連接已加蓋可供通行之未登錄土地，通行至東北側

    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有被告周素貞提出現場

    照片可資佐證（見卷一第545至553頁），而原告通行此區域

    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而與公路連接，所需相

    鄰地範圍如附圖二即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所示，為A1、A2、A3、B區域，A1部分面積0.93平方公尺、A

    2部分面積0.19平方公尺、A3部分面積64.94平方公尺、B部

    分面積14.57平方公尺，B部分雖上有雨遮、建物及石階，惟

    面積僅為14.57平方公尺，通行相鄰地範圍面積僅為80.63平

    方公尺（計算式：0.93＋0.19＋64.94＋14.57＝80.63），與原

    告請求確認通行權範圍面積為182.12平方公尺比較，難認原

    告請求通行區域為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⑶原告雖主張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通行範圍，現為供公眾通

    行之道路，然查，果若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通行範圍現為

    供公眾通行之通路，系爭198地號土地緊鄰此區域，原告即

    可通行此道路，則系爭198地號土地非袋地，原告既主張系

    爭土地為袋地，難認系爭198地號土地緊鄰之系爭197地號土

    地、系爭199地號土地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此外，原告復

    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為供公眾通

    行之土地。又佐以原告提出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

    第一類謄本記載，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其上有同

    段建號11至建號92之建物，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197地號、

    系爭199地號土地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111年重調字

    第34號卷第107至201頁），及原告所有土地將系爭197地號

    、系爭199地號土地與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阻隔致汽

    車等交通工具不能通行至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之情

    形，亦有現場照片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47頁），可見原告

    主張通行範圍並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範圍，是原告通行附

    圖一所示所示A、B部分，難認對被告等權益無影響。

　⑷原告復主張如原告依被告主張如附圖二所示通行區域，因通

    行東邊鄰接水溝蓋之狹窄自行車道，無法指定建築線云云，

    既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況依附圖二所示，為A1、A2

    、A3、B區域，可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有被

    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資佐證（見卷三第321至325頁），系爭

    198地號土地雖不得與公路連接，惟於依附圖二所示通行A1

    、A2、A3、B區域，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與

    公路連接後，非不能指定建築線，原告主張依附圖二所示之

    通行方案不能指定建築線使用云云，難認可採。  　

  ⒊從而，原告通行附圖二所示A1、A2、A3、B區域，可連接新北

    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供原告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對

    外聯絡至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連接通行至道路

    之通行方案，為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而原告所主

    張如附圖一所示經由被告所有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

    地，再連接公路，非屬最小侵害之通行方案。原告主張就被

    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A部

    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

    地通行權存在，依法不合，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訴請本院確認原

    告對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

    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

    之土地通行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業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號

原      告  葉圓璧  

            葉林全  

            葉世興  

            陳雅志  

            陳雅卿  

            陳義豐  



            葉翁戀英

            葉啓雄  

            葉啓明  

            葉啟達  

            葉美玲  

上11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佳弘律師

被      告  嚴麗美  

            蔡賜崇  

訴訟代理人  林琳容  

被      告  陳燕秋  

訴訟代理人  趙文邦  

被      告  許登發  



            馮詩筠  

            廖雪珠  

            葉育志  

            曹彥均  

            許澤宗  



            李燕蓉  

            吳金柱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李麗明    住○○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陳文飛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張姬美    住○○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顏林彩蜜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許月裡    住○○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林清香    住○○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簡麗雪    住○○市○○區○○○街00號4樓    許清安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林欣瑩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蔡翁阿勉

            許永松    住○○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廖燕珍    住○○市○○區○○路000號

            劉昌黎  

            林香里  

            陳春燕    住○○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劉農山    住○○市○○區○○路000巷00號0樓

            吳泰郎  

            蔡秉呈  

            李炎燈  

          



被      告  李文瑞  

            施富美  

            洪毓麟  

            粘琇玲  

            陳再明  

            陳再華  

兼

上3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澤華  

上  一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吳存富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媁婷律師

            曾宥鈞律師

被      告  紀麗玲  

訴訟代理人  陳佳敏  

被      告  林榮富  

兼

訴訟代理人  周素貞  

被      告  洪木村  

            林張寶卿

            王淑惠  

            林金松  

            施美机  

            李佳香  

            林玉梅  



            林芷均  

            林坤田  

            林黃阿秀

            林牡丹  

            黃添丁  

            張秋燕  





            劉美芳  

            梁榮吉  



訴訟代理人  梁富棋  

被      告  陳枝森  

            黃茆淑惠

            張勝翔  

            劉秀惠  

            許秀玲  

            林榮華  

            吳惠娟  

            熊王素貞

            張志成  

            陳柏志  

            林榮松  

            王珮綺  



            張春年  

            黃美綸  

            連崇岳  



            蔡永田  

            李明隆  

            鄧玉梅  

            郭珍娜  

            許筑翔  



            許筑偉  

            黃凱郁  

            許前    

            陳春發  

            游建生  

            陳碧瑾  

            陳再源  

            凌李淑媛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凌暐繽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凌雲平    （即凌倫芳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凌倫芳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民國113年2月23日死亡，惟其死亡前有委任被告許澤華為其本件訴訟之代理人，揆諸首揭規定，本件訴訟尚不當然停止。又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乙節，經原告提出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戶籍謄本乙份、繼承系統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㈢第293至299頁），並經原告於113年7月8日具狀對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289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另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謂不得處分其物權，係指使物權發生變動之處分行為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處分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2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土地權利之應登記者，僅以所有權、地上權、99年8月3日前發生之永佃權、不動產役權、典權、抵押權、耕作權、農育權、依習慣形成之物權為限；且同規則第27條規定亦已就辦理土地登記之權利種類逐項列舉，其中法律擬制之法定地上權及法定抵押權，均分別列為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9款及第14款，然而並無任何「法定地役權」或者「袋地通行權」之登記，是基於物權法定主義之規定，袋地通行僅係所有權相鄰關係之作用，並非獨立之不動產物權，且確認通行權存在並非應經登記之物權處分行為，故被告凌李淑媛、凌暐繽、凌雲平縱尚未就被告凌倫芳遺留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於本件訴訟亦無影響，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下分稱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A、B部分，面積約268平方公尺(實際以日後測量為準)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嗣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測量後，原告於112年8月30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核此部分原告所為更正之聲明，乃基於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所為，要屬補充及更正事實上陳述，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亦應准許。

三、又按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及其通行方法，互有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具有確認訴訟性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等，並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所有人雙方之利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及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全辯論意旨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形成訴訟性質。經法院判決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內，負有容忍之義務，不能對通行權人主張無權占有或請求除去；倘周圍地所有人有阻止或是妨害通行之行為，通行權人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或排除侵害，具有給付訴訟性質。另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此類型之訴訟事件乃確認訴訟性質，法院審理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其聲明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判決要旨參照），且主張有通行權之人，以所欲通行之周圍地所有人為被告，並聲明就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特定部分土地為請求範圍，訴請法院判斷確認是否有通行權存在者，既以特定部分土地為請求範圍，即非形成之訴，而係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裁定要旨參照）。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有通行相鄰之被告所有系爭197地號、1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97地號土地、系爭199地號土地）之必要，惟遭被告反對，原告就上開土地是否有通行權存在即屬不明確，其私法上之地位即其通行權在主觀上有受侵害之危險，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

四、被告張秋燕設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地下2層之7，而本院對該址送達結果查無此人為由遭退件，有送達事由報告書在卷可稽，核有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情形，依原告聲請（見本院卷㈠第187頁），本院於113年5月15日對其為公示送達，有本院113年5月15日公示送達證書附卷可佐（本院卷㈢第181頁），業已合法踐行送達程序。被告張秋燕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五、被告嚴麗美、陳燕秋、紀麗玲、林張寶卿、王淑惠、林金松、施美机、李佳香、林玉梅、林芷均、林坤田、林黃阿秀、林牡丹、黃添丁、陳枝森、黃茆淑惠、張勝翔、劉秀惠、林榮華、熊王素貞、張志成、陳柏志、林榮松、王珮綺、張春年、黃美綸、蔡永田、李明隆、鄧玉梅、郭珍娜、許筑翔、許筑偉、黃凱郁、許前、游建生、陳碧瑾、陳再源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198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198地號土地之西邊鄰接系爭199地號、系爭197地號土地，東邊鄰接水溝加蓋作為自行車專用道之水利用地，因該水利用地無法作為指定建築線之私設巷道使用，故198地號土地屬於無法連接至公路之袋地。又19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為工業建地，其通常之使用為建築工業廠房，而系爭198地號土地因屬袋地而無從指定建築線進行建築工業廠房之通常使用，具民法第787條第1項「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之要件，且此一狀況並非原告任意行為所生，為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效益，因而有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土地有通行權，以指定建築線之必要。上開A、B部分土地本即供公眾所通行，是原告就此部分土地有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存在。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嚴麗美、蔡賜崇、陳燕秋、紀麗玲、洪木村、王淑惠、施美机、林黃阿秀、劉美芳、梁榮吉、黃茆淑惠、張勝翔、劉秀惠、許秀玲、林榮華、吳惠娟、熊王素貞、張志成、張春年、李明隆、鄧玉梅、郭珍娜、黃凱郁、陳春發、游建生、陳再源則以：原告共有之系爭198地號土地並非袋地，且尚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現原告請求通行區域底下有停車場，加上被告居住之大樓老舊，若讓大型機具車輛通行，顯然會使被告等所有之建築物受損等語置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㈡被告許登發、馮詩筠、廖雪珠、葉育志、曹彥均、許澤宗、李燕蓉、吳金柱、李麗明、陳文飛、張姬美、顏林彩蜜、許月裡、林清香、簡麗雪、許清安、林欣瑩、蔡翁阿勉、許永松、廖燕珍、劉昌黎、林香里、陳春燕、劉農山、吳泰郎、蔡秉呈、李炎燈、李文瑞、施富美、洪毓麟、粘琇玲、陳再明、陳再華、凌倫芳（113年2月23日死亡）、許澤華等35人（下合稱許登發等35人）則以：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與已加蓋可供通行之水利地相通，實際上並非袋地，系爭198地號土地經過東側之水利地後，即可通行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非不通公路，並非袋地，與民法第787條第1項鄰地通行權之要件不符。縱認系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原告之主張亦無理由，蓋被告等人所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上之8米私設巷道旁為老舊且有85戶住戶之住宅大樓，道路下方則為該住宅大樓之停車場，系爭停車場年久失修，且因長年雨淋，鋼筋裸露甚為嚴重，如原告欲通行該巷道之目的係為建築房屋，日後施工大型機具頻繁通行，恐造成道路塌陷，屆時除停車場崩壞之外，巷道旁住宅大樓之房屋結構亦將受到損害，對公共安全影響甚鉅。又民法物權編規定鄰地通行權之功能，旨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袋地之通行問題，使土地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原告捨棄通行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之水利地，主張欲通行被告等人所有之197、199地號土地之8米私設巷道，造成被告等人較大之損害，其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林榮富、周素貞則以：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系爭198地號土地與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188巷相通連，原告即得依此通行申請建築線。

　㈣被告林張寶卿、林金松、李佳香、林玉梅、林芷均、林坤田、林牡丹、黃添丁、張秋燕、陳枝森、陳柏志、林榮松、王珮綺、黃美綸、連崇岳、蔡永田、許筑翔、許筑偉、許前、陳碧瑾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是否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為袋地？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所有均未與公路相連接，需連接鄰地再連接公路，有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卷一第405頁）、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卷三第31頁）可參，且經本院到場勘驗屬實，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見卷一第401至402頁；卷二第311頁、第321至325頁）可稽， 是系爭198地號土地未直接臨公路，周圍均為他人所有之土地，必須經由通行周圍鄰地始能接至其他道路，為袋地，被告林榮華、周素貞雖主張系爭198地號土地東側可通行水利地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非袋地云云，核與其等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1頁；第263至265頁）不合，難認可採。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198地號土地為袋地，應可採信。

  ㈡原告請求確認就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即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2日莊土測字第113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有無理由？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從而明定周圍地所有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947號、85年台上字第178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袋地所有人之通行權，應於通行必要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是否為土地通常使用所必要，應依土地位置、地勢、面積、用途及使用之實際情形定之。其通行範圍以使袋地得為「通常使用」為已足，不得因通行權人個人特殊用途、或道路是否整齊美觀之市容考量，而損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益。而能否為通常使用，則須斟酌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45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

　⑴原告主張通行之區域東南邊即為被告等所有之地下停車場建物，有被告許澤華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資參照（見本院卷二第255至257頁），另通行區域亦有住戶之雨遮附屬建物，有本院112年6月29日勘驗筆錄、新莊地政事務所測量成果圖可稽（見本院卷第401至402頁），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範圍面積為182.12平方公尺，通行範圍內尚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C之雨遮面積為10.12平方公尺、D部分面積12.22平方公尺、D部分面積12.22平方公尺、E部分面積3.55平方公尺，欲通行該巷道之目的係為建築房屋，日後施工大型建築使用車輛通行該區域，則上開編號C、D、E將影響原告欲通行之車輛，甚至原告欲通行之車輛，將有可能損毀上開雨遮，增加相鄰關係之困惱。 

　⑵又觀之被告提出原告可通行之範圍如附圖二所示即由系爭198地號土地連接已加蓋可供通行之未登錄土地，通行至東北側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有被告周素貞提出現場照片可資佐證（見卷一第545至553頁），而原告通行此區域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而與公路連接，所需相鄰地範圍如附圖二即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為A1、A2、A3、B區域，A1部分面積0.93平方公尺、A2部分面積0.19平方公尺、A3部分面積64.9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14.57平方公尺，B部分雖上有雨遮、建物及石階，惟面積僅為14.57平方公尺，通行相鄰地範圍面積僅為80.63平方公尺（計算式：0.93＋0.19＋64.94＋14.57＝80.63），與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範圍面積為182.12平方公尺比較，難認原告請求通行區域為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⑶原告雖主張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通行範圍，現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然查，果若如附圖一所示原告請求通行範圍現為供公眾通行之通路，系爭198地號土地緊鄰此區域，原告即可通行此道路，則系爭198地號土地非袋地，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為袋地，難認系爭198地號土地緊鄰之系爭197地號土地、系爭199地號土地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此外，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為供公眾通行之土地。又佐以原告提出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第一類謄本記載，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其上有同段建號11至建號92之建物，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111年重調字第34號卷第107至201頁），及原告所有土地將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與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阻隔致汽車等交通工具不能通行至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之情形，亦有現場照片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47頁），可見原告主張通行範圍並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範圍，是原告通行附圖一所示所示A、B部分，難認對被告等權益無影響。

　⑷原告復主張如原告依被告主張如附圖二所示通行區域，因通行東邊鄰接水溝蓋之狹窄自行車道，無法指定建築線云云，既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採。況依附圖二所示，為A1、A2、A3、B區域，可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有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資佐證（見卷三第321至325頁），系爭198地號土地雖不得與公路連接，惟於依附圖二所示通行A1、A2、A3、B區域，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與公路連接後，非不能指定建築線，原告主張依附圖二所示之通行方案不能指定建築線使用云云，難認可採。  　

  ⒊從而，原告通行附圖二所示A1、A2、A3、B區域，可連接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供原告所有系爭198地號土地對外聯絡至新北市新莊區中興北街188巷口，連接通行至道路之通行方案，為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而原告所主張如附圖一所示經由被告所有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再連接公路，非屬最小侵害之通行方案。原告主張就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存在，依法不合，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訴請本院確認原告對被告共有之系爭197地號、系爭199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A部分：面積174.04平方公尺、B部分：面積9.08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業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